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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已形成了以城

乡医疗救助体系为基底， 以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以

下简称新 农合）、 城 镇 居 民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以下简

称城居险） 和城镇职工医疗

保 险 制 度 （以 下 简 称 城 职

险） 为主体， 多种保障制度

为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

系， 已逐步实现保障群体的

全覆盖 [1]。 检测当前保障制度的保障能力， 对我国保障

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1 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覆盖程度

医疗保障体系的保障能力主要取决于两方面， 保障

体系的覆盖程度及保障体系的补偿水平， 覆盖程度指保

障制度所保障人群占目标群体的百分比 [2]。 截至 2010 年

年底， 我国参加新农合的人口已有 8.36 亿人， 城职险

和城居险参保人数已达 4.32 亿人， 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覆盖人口占 94.65%。 此外， 2010 年我国还有 2%左右

的人口享受其他社会医疗保险 [3]。 也就是说， 目前我国

已有 96%以上的人口被医疗保障预付制与风险统筹制

度所覆盖。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 2004—2010 年覆盖情况

见表 1。
2 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补偿水平

我国当前各种医疗保障制度主要通过起付线、 封顶

线和补偿比作用于医疗费用来实现风险共担。 起付线和

封顶线在于锁定保障制度的补偿范围， 对医疗消费有一

定的限制作用。 补偿比反映保障制度对医疗费用的补偿

程度。 目前， 各地基本实行的是分段累退共保率的设计

格局， 是基于有效规避患者与医生合谋过度消费医疗资

源道德风险的设计理念。 在补偿过程中要遵循保障补偿

的三大目录， 即基本医疗保险药物目录、 诊疗项目目录

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 [4]， 以明确我国当前所保障的是基

本医疗服务， 在于抵抗疾病自然风险， 对于人为的事故

伤害与奢侈性个体医疗服务不予以补偿。 也就是说， 我

国当前医疗补偿比的确定是为了在基本医疗服务补偿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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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 2004—2010 年覆盖情况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城职险参保

人数(亿人)
1.24
1.38
1.57
1.80
1.99
2.20
2.37

城居险参保

人数(亿人)
…
…
…

0.43
1.18
1.81
1.95

新农合参合

人数(亿人)
0.80
1.79
4.10
7.26
8.15
8.33
8.36

参保总人数

(亿人)
2.04
3.17
5.67
9.49

11.33
12.34
12.68

全国人口数

(亿人)
12.99
13.08
13.15
13.21
13.28
13.35
13.40

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覆盖比(%)
15.69
24.23
43.16
71.83
85.33
92.42
9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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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限制患者的过度消费， 并实现医疗分流作用， 并不

能完全体现保障制度所能保障的水平， 即在医疗费用支付

上能为国民支出的分担程度。 换句话说， 我们不能把各项

保障制度的名义补偿比看作是其补偿水平的评价指标。
医疗保障制度的补偿水平在于其保障制度的实际补

偿水平， 是指社会实际补偿比， 表示保障制度承担其保

障居民医疗费用的负担程度。 这里的医疗不单单包括政

府界定的基本医疗， 还应包括人为的事故伤害与一定的

奢侈性医疗， 泛指除自我药疗以外的所有医疗行为。 为

了反映出当前我国保障制度的保障程度， 特对保障制度

的实际补偿比做以测算。
2.1 补偿水平的测算路径

由于我国当前存在的保障制度形式多样， 且各个制

度下的保障补偿设计各不相同， 作为主体的三大保障制

度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各项制度间数据统计口径与方

法不尽相同， 可比性差， 测算各保障制度的实际补偿比

不具有现实意义。 新农合的数据信息较为详细， 城职险

和城居险数据有限， 商业医疗保险、 公费医疗保险和企

业补充医疗保险很难统计。 因此， 我们通过卫生总费用

的测算途径来大体测量当前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实际补

偿水平。
首先要明确两个概念， 社会补偿比 （α） 和个人共

付比 （β）。 在当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保障下， 覆盖居

民发生的医疗费用由社会统筹医疗保险基金与个人共同

支付。 而全社会医疗费用中， 由保障制度所分担的医疗

费用所占比例称之为社会补偿比， 即社会医疗实际补偿

比； 而由被保险人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所占的比例称为

个人共付比 [3]。 而我们所要测算的就是整个医疗保障体

系下的社会补偿比， 以此描述当前医疗保障制度的保障

能力。
人均医疗总费用 （C） 是指城乡居民在接受到各类

医疗卫生服务的费用总和， 例如用于药品、 检查、 治疗

和手术等服务和产品的费用， 反映的是人均卫生服务的

利用程度。 人均医疗费用支出 （R） 是城乡居民在接受

各类医疗卫生服务时的现金支付， 不包括自我药疗、 健

康保健与健康促进上的费用支出和参加医保的个人筹资

部分 [6]。 R 是个人家庭现金付费等非公共性质的卫生支

出， 反映城乡居民人均医疗费用的负担程度。
设定 1 年里全社会居民总数为 Q， 医疗保障体系全

社会覆盖比例为 γ， 则有： 全社会居民个人医疗卫生支

出总和 （RQ） 等于已被社会保障制度保 障居民 （Qγ）
的卫生费用 （Qγ·C） 中个人支出部分 （QγC·β）， 以及

保 障制度未覆盖居民 [Q （1-γ）] 的 实 际 卫 生 支 出 [Q
（1-γ） ·C]。 即： RQ＝Q·γ·C·β＋Q· （1－γ） ·C， 进而有：

β＝
R
C +γ-1

γ
式 1

故而可得 α= 1－β。
2.2 补偿水平的测算结果

R＝卫生总费用个人支出比率×C 式 2
按式 2 统计计算人均医疗费用支出， 结果见表 2。

人均医疗总费用 （C） 的测算先从社会医疗总费用

的测算入手， 进而得出人均医疗总费用。 对于社会医疗

总费用的测算在此主要基于卫生总费用机构流向法来测

算， 卫生费用机构流向法主要是从卫生服务产品交易创

造 的 原 始 收 入 初 次 分 配 的 角 度 出 发 ， 核 算 产 品 的 价

值 [7]。 其卫生服务产品的直接受众即是社会居民， 所以

采用机构流向法的费用数据测算人均医疗总费用。 从卫

生总费用的机构流向上来看， 社会医疗总费用则主要包

括医院费用和门诊费用两部分。 基于 《2010 年中国卫

生总费用研究报告》 与 《2010 年卫生统计年鉴》 （其

中 2000 年数据中包含高等医学教育经费）， 人均医疗总

费用机构流向法测算结果见表 3。
根据以上方法， 粗略测算出了人均医疗费用支出和

人均医疗总费用， 同时结合表 1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覆

盖程度， 参照式 1 进行个人共付比的测算， 测算结果见

表 4。
结果表明， 2009 年我国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比 （t）

为 51.70%， 保障制度的覆盖程度为 94.42%[6]， 则计算

得 居 民 个 人 共 付 比 为 48.80% ， 则 社 会 补 偿 比 就 是

51.20%。 也就是说， 在 2009 年， 我国 13.35 亿国民人

均医疗 总 费 用 为 953.50 元， 而 在 保 障 制 度 的 分 担 下，
人均医疗费用支出为 492.90 元。 对于加入医疗保障体

系的 12.60 亿国民， 需个人支付 48.8%即 465.3 元， 其

他 51.7%由医疗保障制度分担， 而无医疗保障制度的居

民将自付 953.5 元。
3 讨论

3.1 医疗保障体系保障能力的讨论

我国保障制度的覆盖程度大幅提高， 各项保障制度

基本覆盖其保障对象， 各个不同群体都有其适合的保障

制度。 城职险、 城居险和新农合共同组成的基本医疗保

障主体， 分别覆盖了城镇就业人口、 城镇非就业人口和

我国医疗保障体系保障能力测算———张研 等

表 2 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测算结果

年份

200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卫生总费

用(亿元)
4 586.63
6 584.10
7 590.29
8 659.91
9 843.34

11 573.97
14 535.40
17 541.90

个人卫生

支出(亿元)
2 705.17
3 678.66
4 071.35
4 520.98
4 853.56
5 098.66
5 875.60
6 571.20

OOP 比

重(%)
0.59
0.56
0.54
0.52
0.49
0.44
0.40
0.38

人均卫生

费用(元)
361.90
509.50
583.90
662.30
748.80
875.90

1 094.50
1 314.30

人均医疗费

用支出(元)
213.45
284.67
313.20
345.76
369.22
385.89
442.43
492.86

注： 数据来源于 《2011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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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口， 贫困人口由医疗救助提供保障。 家庭条件好

的还可以参加商业医疗保险， 此外还有军人退役医疗保

险制度、 少年儿童住院互助基金、 中小学生和婴幼儿住

院医疗互助金等针对性保险制度。 参保患者在基层医院

住院名义补偿比均在 70%以上， 超过保险封顶线还有

医疗救助制度与大病补助制度等补充保险制度给予补

偿， 全面连续的保障制度有效的减缓了患者家庭的医疗

经济负担。
从全国历年的医疗保险补偿水平来看， 2004—2007

年下降较明显， 2007 年后趋于稳定， 补偿人次大大增

加。 2004 年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刚刚起步， 城职险

刚建立， 新农合刚起步， 保障体系的主体仅有城职险及

公费医疗， 保障主体为高收入群体， 城镇职工是保障基

金的筹资主体， 在较高的名义补偿比作用下， 其所享受

的医疗服务远远优于未参保人群， 其人均医疗消费要远

远高于全社会的人均医疗消费水平， 2004 年的社会补

偿比达到 178.2%。 随着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深化，
保障人群扩大， 社会保障制度的支付对象激增， 社会保

障资金的增长远远低于保障居民数量的增长， 社会补偿

的水平呈下降趋势， 这样的下降是合理的。
从 2000 年起， 我国居民的人均医疗费用飞速上涨，

2009 年人均医疗费用是 2000 年的 3.4 倍， 但在保障制

度的分担下人均医疗费用个人支出仅增长 1.3 倍。 人均

医疗费用支出比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可见医疗保障体系

近 年 来 的 风 险 分 担 能 力 在 稳

步 提 升。 我 国 医 疗 保 障 体 系

的 保 障 能 力 稳 步 提 高， 在 不

断 扩 大 医 疗 保 障 覆 盖 面 的 同

时， 不 断 提 高 参 保 群 体 的 补

偿水平。
3.2 该研究的不足

保 障 能 力 测 算 中 存 在 两

点 不 足， 一 是 对 于 人 均 医 疗

总 费 用 的 测 算。 没 有 完 全 厘

清 医 疗 费 用 与 卫 生 费 用， 在

医疗总费用测算时未涵盖药品零售机构费用， 而实际上

有大量的城职险参保者持医保卡到医保定点药店购买药

品， 即存在医疗费用流向药品零售机构， 使社会医疗总

费用测算较实际偏低。 二是个人医疗费用支出的测算。
个人医疗费用支出指代不全， 此处计算涵盖了个人用于

疾病治疗的现金支出， 但不包括自我药疗、 健康保健与

健康促进的费用支出及医疗保障制度的个人支出部分。
原因在于我国卫生统计口径不统一， 随着我国卫生统计

口径逐步规范， 这些问题必将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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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人均医疗总费用机构流向法测算结果

年份

200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医院费用

(%)
64.90
68.88
66.56
66.30
65.91
63.15
62.71
62.61

门诊机构费

用(%)
13.61
12.12
11.78
12.04
12.13
10.53
10.56
9.94

药品零售机构

费用(%)
6.37
7.64
10.19
9.61
9.38
9.26

10.14
8.98

公共卫生机构

费用(%)
5.07
6.14
5.81
6.17
6.27
8.84
8.62
8.21

卫生行政管理

机构费用(%)
0.55
0.80
0.77
0.79
0.82
1.70
1.69
2.02

其他卫生

费用(%)
9.51
4.42
4.90
5.10
5.49
6.52
6.29
8.25

医疗比

(%)
78.51
81.00
78.34
78.34
78.04
73.68
73.27
72.55

人均卫生

费用(元)
361.9
509.5
583.9
662.3
748.8
875.9

1 094.5
1 314.3

人均医疗

总费用(元)
284.13
412.70
457.43
518.85
584.36
645.36
801.94
953.52

注： 数据来源于 《2010 年中国卫生总费用研究报告》。

表 4 医疗保障制度社会补偿比

年份

200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人均卫生

总费用(元)
361.9
509.5
583.9
662.3
748.8
875.9

1 094.5
1 314.3

人均医疗费

用支出 (元)
213.4
284.7
313.2
345.8
369.2
385.9
442.4
492.9

人均医疗总

费用(元)
284.1
412.7
457.4
518.8
584.4
645.4
801.9
953.5

人均支付比

(%)
75.1
69.0
68.5
66.6
63.2
59.8
55.2
51.7

总覆盖比

(%)
…
…

17.7
26.2
45.2
73.8
87.3
94.4

个人共付比

(%)
…
…

-78.2
-27.2
18.5
45.5
48.7
48.8

社会补偿比

(%)
…
…

178.2
127.2
81.5
54.5
51.3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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